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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项目背景 

停车设施是支撑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的重要保障。加快补齐停车供给短板，改善交通环境，是基础设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快速推进静态交通的建设，可以有效缓解

交通拥堵、提升城市宜居水平、促进交通绿色发展，是推动综合交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健全完善的综合交通系统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以及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意见》（国办函〔2021〕46 号）中

强调，要加强规划引导。摸清停车资源底数，按照差异化供给策略和集约

紧凑发展模式，统筹地上地下空间利用，科学编制城市停车规划。 

为解决新野县中心城区停车混乱及停车设施不足等导致的一系列现实

问题，落实优化停车设施供应、改善交通环境、加强静态交通管理模式，

提升城市交通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和安全性，构建可持续停车发展模式，

提升城市综合管理能力、城市科技化管理水平。特编制《新野县中心城区

停车和静态交通管理专项规划（2021—2035 年）》，以规范机动车停放

秩序和畅通城市道路交通体系，完善城市交通管理机制。 

第二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主要针对中心城区进行研究，规划范围衔接《新野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至 2035 年，新野县中心城区范围内城

镇开发边界面积为 37.49 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37.32 平

方公里。 

第三条 规划期限 

规划年限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为 2021—2035 年。其中：

近中期 2021-2030 年，远期 2030—2035 年。 

第四条 规划对象 

根据《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导则》，本规划所指城市停车设施为社会性

客车的停放设施，不包括公交车、出租车、货车等专业运输车辆、摩托车

以及非机动车的停放设施。停车设施的建设类型划分，可分为建筑物配建

停车场、路外公共停车场、路内停车位三类。 

1、建筑物配建停车场是指建筑物依据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标准所附设

的面向本建筑物使用者和公众服务的供机动车停放的停车场。 

2、路外公共停车场是指位于道路红线以外、面向公共服务的供机动

车停放的停车场，主要包含社会公共停车场和私人承包建设的小型停车

场。 

3 路内停车位是指在道路红线以内划设的面向公众服务的供机动车停

放的停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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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静态交通是指车辆在停放状态下的交通管理及相关设施建设，

包括停车资源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具体为停车设施类型、停车管理、停

车规划与政策、交通衔接等。 

第五条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城市道路路内停车管理设施应用指南》(GA/T1271-2015) 

3.《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 

4.《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 

5.《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GA/T850-2021）； 

6.《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导则》（建城〔2015〕129 号）； 

7.《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

（国办函〔2021〕46 号） 

8.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7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

指导意见》（发改基础〔2015〕1788 号）； 

9.《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城市停车场规划建设

及用地政策的通知》（建城〔2016〕193 号）； 

10.《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城市停车设施的实施意

见》（豫政办〔2022〕66 号）； 

11.《关于印发河南省城市智慧停车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豫

城建联办〔2022〕7 号）； 

12.《南阳市公共停车场建设与管理条例》； 

13.《新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14.《新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纲要》； 

15.其他相关的规范、标准、规划等。 

第六条 规划原则 

1. 坚持需求管理原则 

合理配置停车设施，引导和优化小汽车停车需求。 

2. 坚持统筹兼顾原则 

要将城市停车设施规划与用地功能、开发建设强度、道路疏解能力结

合起来，科学规划停车设施布局。 

3. 坚持节约资源原则 

应考虑土地资源节约使用，鼓励采用立体和机械式停车设施，体现停

车与其他土地功能融合的规划思想。 

4. 坚持综合治理原则 

在城市交通综合改善的框架下系统治理停车问题，采取街区治理、精

细化设计的工作模式改善停车供需矛盾突出地区的停车问题。 

第七条 规划方法和技术路线 

本次规划以城市社会经济为基础，国土空间规划为前提，停车需求预

测为依据，现状、规划用地条件为约束，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发展与

可实施性相结合，制定合理合法的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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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规划目标 

1. 总体目标 

针对当前城市交通发展特征，在相关国家政策、上位规划的指引下，

结合新野县的城市发展定位和交通发展战略，提出停车发展目标：构建布

局合理、规模适度、智能高效、便捷可及的停车供给体系；形成以配建停

车为主体、路外公共停车为辅助、路内停车为补充的停车供给结构。发挥

停车对城市交通结构的调控作用。同时，借助智能化技术，建立政策机

制，规范停车秩序，逐步实现拥车者有位、停车者有序、用车者有度，从

而提升城市空间的美观度。 

2. 阶段目标 

中期规划目标（至 2030 年）：以问题为导向，缓解重点片区停车供

需矛盾。优化供给结构，初步形成停车收费制度。强化停车管理、搭建智

慧停车管理平台，构建停车诱导信息系统，提高停车位的使用效率。 

远期规划目标（至 2035 年）：建成“以配建停车为主体、公共停车

为辅助、路内停车为补充”的停车供应体系。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以目

标为导向，满足车辆总体停车需求；配建泊位与公共泊位占比分别达到

85%、15%。以方便使用为原则，推动公共停车场布局均衡化，实现停车

管理智慧化。 

第九条 停车发展战略 

策略一：分区分类供地 

根据新野县中心城区不同的功能分区实行不同的供给和管理政策。老

城区“挖潜扩容、适度提升”；新区以“配建为主”；产业集聚区“灵活

供给”，保持动态平衡，既满足需求，又节约土地资源。 

策略二：地上地下协调 

增加利用新野县现状广场、道路、操场、绿地等地下空间资源，形成

“地上功能+地下停车”的综合发展策略。 

策略三：智慧停车发展 

应用停车诱导系统、停车自动计时收费等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管理公

共停车场，建设智慧停车平台。实现停车信息数据实时更新并对社会公众

实时公布。鼓励配建停车设施纳入停车信息系统。引入高新技术，减少车

均占地规模，将地下、立体（多层）、机械式等各类高新技术和设备逐步

推广于停车场库建设中，以智慧管理助推高水平停车治理，推动停车资源

共享和供需快速匹配。实行公共停车信息系统联网管理，实现“共享”停

车模式。 

策略四：分期实施策略 

根据新野县中心城区路网容量的限制，在适当的阶段实行停车需求管

理。老城区近期增加停车场供给为主，远期以管理为主、停车场建设为

辅；新区各个规划期停车场建设与管理并重。 

策略五：产业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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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政府规划引导、政策支持，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充分调动社会资

本积极性，加快推进停车设施建设。将社会停车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范畴，对资金、土地等进行统筹安排，享受相应的政策。政府建立

停车基金，制定激励政策，根据公共停车场的不同区位、不同规模采取不

同的财政与金融支持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兴建新的公共停车设施，并通过

资本运作、资源整合的办法逐步实现规模化经营。 

第十条 静态交通管理发展战略 

近期大力建设老城组团的公共停车场（库），整治路内停车，缓解老

城区停车难的局面；健全停车管理体制和收费机制、强化停车秩序管理、

规范停车行为，并逐步培育适合停车产业化道路的市场氛围。远期适当增

设老城区公共停车场，完善老城区公共停车系统，城市外围区按需建设社

会停车场（库）。 

1. 结合城市公共建筑（包括居住区）的建设，加强配建停车的执行力

度，鼓励配建停车场对社会开放，增加公共性质泊位的供给量。 

2. 一类区停车供需矛盾突出，是路外公共停车场近期实施的重点地

区。 

3. 对外交通枢纽、交通管控措施的分界线等地区，应考虑路外公共停

车场布设。 

4. 通过停车泊位供给总量控制和密度控制，使停车供应的总体把握和

停车场实施的具体目标相结合，确保停车场的建设稳步、按需推进。 

5. 实行停车综合整治，培育停车市场，吸引多方资金投入路外公共停

车场（库）的建设。 

6. 严格控制停车设施用地。禁止建筑物和住宅小区配建车位挪作他

用，严格控制公共停车设施用地。 

7. 实行时间差别化、地区差别化的停车需求管理措施，引导小汽车的

合理使用。 

8. 加快停车智慧化建设。 

9. 明确电动汽车充电桩配建要求，新建停车场配置不少于 30%充电

车位，并 100%预留改造条件。 

第十一条 相关规划解读 

《新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对新野县城市性

质、空间结构、发展思路、综合交通规划、旅游发展规划等方面建设进行

明确的阐述与说明，为停车设施的布局提供依据。 

中心城区人口规模预测：至 2035 年中心城区人口为 35 万人。 

中心城区用地控制：现状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31.50 平方公里；规划至

2035 年，新野县中心城区范围内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为 37.49 平方公里；其

中，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37.32 平方公里。 

城市性质：三国文化名城、现代轻纺新城、田园宜居水城。 

静态交通设施建设：构建以配建停车场为主体（占比 75%，配建停

车场以建设项目配建车位为主，实时完善配建指标并严格执行，满足小汽

车基本停车需求），以路外公共停车场为辅助（占比 20%，由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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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引导建设，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实现建设运营产业化），以路内停车位

补充（占比 5%）的供给系统。制定分区差别停车供给策略，加强停车信

息化建设和停车位共享。 

停车设施规划实施情况：新野县经过五年的发展建设，停车设施正在

蓬勃发展，城区范围内现状已有二十多条路或路段按照标准规范划定了停

车位，共四千余车位，持续建设了多处公共停车场，如纺织路公共停车

场、书院路与淯翔路交叉口停车场、白河湿地公园停车场等，并按照要求

配备了停车充电设施，极大的缓解了现状停车压力。城区内建设多处新能

源充电桩，发展势头足。交通管理方面主要在城区主要路口升级或新建了

智能交通信号系统和高清电子警察设备，实现流量监测、自适应控制、违

法抓拍（闯红灯、不按车道行驶等）功能。在进城主要通道和城区关键位

置设置了交通诱导屏，实时发布路况和停车信息。建立集成信息平台整合

视频监控、信号控制、车辆稽查布控等系统，提升指挥调度和应急处置能

力。 

 

  

第十二条 停车需求影响因素 

1. 人口数量和分布：新野县的人口数量和分布是影响停车需求的重要

因素之一。人口数量越多，车辆数量相应增加，停车需求也会相应增加。

同时，人口分布也会影响停车需求的分布情况。 

2. 经济发展水平：随着新野县经济的发展，市民收入水平提高、购车

能力增强，停车需求也会相应增加。 

3. 城市规划和建设：城市规划和建设对停车需求有着直接的影响。例

如，公共交通的发展、停车场设施的布局和规模、道路交通状况等都会影

响市民的停车需求。 

4. 政策法规：停车管理政策对停车需求的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停车

管理政策包括限制特定地区的停车需求总量、限制特定目的或长时间的停

车需求、制定较高的停车收费价格、实施自备车位政策、实施公交优先政

策、优惠的停车换乘政策、违章停车重罚等等。任何一项交通政策都会对

地区的停车供需关系和泊位供应政策产生影响，从而控制停车需求规模或

者改变需求分布。 

5. 出行目的：由于机动车出行目的不同，其对停车泊位需求的特征也

往往不同。调查结果反映，上班、上学等刚性出行目的的停车时间长，停

车点较为固定，产生的需求较为稳定。业务、生活、娱乐、餐饮等弹性出

行目的的停车时间较短，选择停放位置灵活性高，需求产生的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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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强度变化不定，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从出行目的变化看，今后弹性目

的出行比例将继续增长，其中选择机动车出行的弹性目的比例将更高。 

6. 停车成本：较低的停车成本会诱增车辆使用并增加停车需求，较高

的停车成本会引导放弃车辆使用，达到降低需求的目的。停车成本的构成

包括货币成本与非货币成本两大部分。其中，货币成本指停车收费（包括

车位空间占有费、停车保管费与其他可能的税费等），违章停车的货币成

本指停车罚款、拖车费用等（应除去逃避处罚的机会比例）。非货币成本

包括停车者寻找泊位的时间、绕行时间、停车后的步行时间等时间成本，

违章停车的非货币成本包括拖车后的取车时间以及其他可能的非货币损失

等。 

7. 泊位的使用率与周转率：泊位利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同样数

量的停车需求所需要的停车泊位数量多少。一般地，车辆出行目的的变

化、停车收费水平的高低对泊位周转率的变化影响最大。而停车泊位的开

放程度和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则影响泊位的使用率水平。 

在进行停车需求预测分析时，需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采用适当的预

测方法，准确预测未来的停车需求情况，为城市规划和停车场建设提供参

考。 

第十三条 预测基础 

根据《新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远期至 2035

年，规划中心城区“一带六轴、三心多点、多组团”的空间结构布局。建

设用地 37.32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106.63 平方米。 

第十四条 人口规模预测 

依据《新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人口控制规

模预测，新野中心城区至 2035 年人口发展规模预测量约 35 万。 

第十五条 机动车保有量预测 

依据《新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和《新野县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纲要》关于交通设

施、停车设施的发展与建设规模，同时依据“不限拥有，限制使用”的政

策下，依据城市机动车千人拥有量为 200 辆～400 辆，参考此经验值，结

合新野县机动车发展情况，2035 年新野县机动车保有量按照 300 辆/千人

计算，则新野县中心城区机动车保有量为 10.5 万辆。 

第十六条 停车位供给总量控制需求预测 

根据《城市停车规划规范》中的相关规定，规划人口规模小于 50 万

人的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应控制在机动车保有量的 1.1~1.5 倍之

间。 

根据《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导则》停车泊位总需求应等于基本车位需求

与出行车位需求之和，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D=D1+D2 

式中：D  --停车位总需求（个） 

      D1 --机动车保有量（个） 

      D2 --出行车位需求（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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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导则》要求，出行车位预测方法包括经验借

鉴法、用地类别法、机动车出行分步法等。根据目前所有的现状条件及资

料，出行车位需求按照经验借鉴法来估算出行车位需求，大城市及以上规

模城市通常为 10%～30%，其他等级城市可以酌情提高。 

根据以上两种计算方法，结合新野县实际情况及现状资料，并参考同

等经济发展、用地及人口规模城市的经验数据，确定新野县城市总体停车

需求系数为 1.3，机动车位供给总量应控制在 13.65 万个。 

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新野县形成以配建停车场为主（占比

75%），路外公共停车场为辅（占比 20%），以路内停车位补充（占比

5%）的供给系统。 

依据根据《城市停车规划规范》中的相关规定，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是

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的主体，应占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85%

以上，城市公共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可占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10%~15%。本次规划结合新野县发展实际，形成配建停车场为主（占比

85%），路外公共停车场为辅（占比 10%），以路内停车位补充（占比

5%）的供给系统。则各类停车场需求量为：配建停车场：116025 个；公

共停车场：13650 个；路内停车位：6825 个。 

通过现状调查，现状公共停车泊位约 1690 个，缺口 11960 个；路内

停车位约 4488 个，缺口 2337 个。 

  

第十七条 停车分区划分 

结合新野县人口分布、就业岗位密度、土地开发强度、公共交通服务

水平、道路交通承载能力和运行状况、停车设施使用特征等影响因素，划

定 3 类停车发展分区：一类区（停车严格限制区）、二类区（停车一般限

制区）、三类区（停车适度发展区）。 

一类区：滨河东路以东，大桥路以北，中兴路以西，三里河南路和人

民路以南的老城区核心区，停车供需紧张，属于高需求地区。应加强停车

管理和智能诱导、设为停车严管区、违停严抓区、适度建设智能化的路外

公共停车设施、规范路内停车设置；通过停车需求管理适度控制机动车的

使用，鼓励公共交通发展。 

二类区：老城区外围，重视车位问题、完全满足车辆使用要求，提高

停车设施供给。 

三类区：三里河以北，白河以西的城市新区，重视基本车位问题，满

足车辆使用要求，鼓励建设社会停车场，提高停车设施供给。 

第十八条 停车分区供应策略 

在分区划分方案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分区的停车发展导向、用地特

征、交通特征和停车特征，分别提出差别化的分区停车供给策略，具体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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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建议停车供应策略 

一类区 

（停车严格限制

区） 

严格控制：严格限制小汽车使用，紧缩供给泊位，制定高标准

停车费率，加强公共停车泊位规划建设，弥补停车配建历史欠

账。 

收费策略方面，收费标准适当提高。建议实行分时收费措施

（晚 7:30-早 8:00），对周边小区住户实行收费优惠，社会私

立收费停车场按市场模式自由调节，占用业主空间的公共收费

停车场收费政策应征得土地所有权的单位或个体同意。 

二类区 

（停车一般限制

区） 

平衡停车供应，基本满足停车需求。 

适度控制：适度满足小汽车使用，适度供给，制定适宜的停车

费率。 

三类区 

（停车适度发展

区） 

适度超前，高标准同步建设：新区规划设计同步将停车设施考

虑在内，同步规划，同步实施。 

  

第十九条 建筑物停车配建 

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是城市停车设施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出行终

端（自备车位）停车以及兼顾车辆出行过程社会停车的双重功能。城市停

车位不足、历史欠账的形成与积累，主要是由于城市建设进程中建筑物配

建停车设施设置标准偏低、对机动车快速发展进程估计不足引起的。因

此，有必要对新野县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进行分析，指导新野县停车配建

标准的良性发展。 

1. 配建原则 

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标准的制定应结合城市特点展开研究，体现停车位

总量控制和分区差别化原则。 

（1）各类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标准应按照差别化原则合理设定下限指

标，理论上不对上限指标进行控制。 

（2）城市中心区的配建标准应低于城市外围地区。 

（3）在相同区域内公共交通服务水平高的地区，可降低配建停车位

标准。 

（4）考虑停车位的共享和高效利用，城市综合体等多种性质混合的

建筑物配建停车位规模可小于各单种性质建筑物配建停车位的规模总和，

不应低于各种性质建筑物需配建停车位总规模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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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新建或改建的住宅项目，若周边 300 米范围内地块存在基

本停车位缺口，可适当增补该项目停车配建标准并对周边共享使用。原则

上不超过标准配建数量的 20%，且增配量不能对周边道路交通产生显著

影响。 

2. 配建指标 

新野县规划区内的办公、商业、宾馆、医院、专业市场等公共建设项

目必须配建与其规模相应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停车场

（库）配建标准参考《南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建议按照表 3：

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标准参数表规定设置，并符合相关专业规范，具体

配建的标准以详细规划为准： 

表 1：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标准参数表（建议值） 

建筑类型 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

车 

居
住 

配套公建停车配建 车位/100 ㎡ 建筑面积 ≧  0.5 ≧  3.0 

住
宅
停
车
配
建 

商品 

住房 

套型建筑面积≤90 ㎡  车位/户 ≧  0.8 ≧  1.5 

90 ㎡ <套型建筑面积≤ 120 ㎡  车位/户 ≧  1.0 ≧  1.5 

120 ㎡ <套型建筑面积≤ 150 ㎡  车位/户 ≧  1.2 ≧  1.5 

150 ㎡ <套型建筑面积≤200 ㎡  车位/户 ≧  1.5 ≧  1.5 

200 ㎡ <套型建筑面积 车位/户 ≧ 2.0 ≧  1.5 

政策 

保障 

性住 

房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车位/户 ≧  1.0 ≧ 2 

保障性租赁住房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1.0 ≧ 2 

公共租赁住房 车位/户 ≧  0.5 ≧ 2 

办公 

行政办公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1.5 ≧  0.5 

商务办公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1.5 ≧ 2.0 

科研、设计、研发办公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1.5 ≧ 2.0 

商业 

宾馆 
三星级以上宾馆 车位/客房 ≧  0.8 ≧  0.2 

经济型宾馆 车位/客房 ≧  0.5 ≧  0.2 

餐饮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3.0 ≧ 4.0 

娱乐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3.0 ≧ 5.0 

商场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1 ≧ 5.0 

建筑类型 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

车 

大型超市、仓储式超市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1.5 ≧ 5.0 

批发市场、综合市场、农贸市场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1.0 ≧ 5.0 

公寓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1.0 ≧ 4.0 

医院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1.5 ≧ 6.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0.7 ≧ 4.0 

学校 

幼儿园 车位/百师生 ≧ 4.0 ≧  10.0 

小学 车位/百师生 ≧ 4.0 ≧ 20.0 

中学 
非寄宿制 车位/百师生 ≧ 4.0 ≧ 70.0 

寄宿制 车位/百师生 ≧ 5.0 ≧ 40.0 

中专及技校 车位/百师生 ≧ 4.0 ≧ 70.0 

大专院校 车位/百师生 ≧ 5.0 ≧ 70.0 

社会福利机构（老年公寓、社会救济等）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0.4 —— 

游览场所 

市级公园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  10.0 ≧ 20 

片区级公园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  3.0 ≧  10.0 

社区公园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  3.0 ≧ 20.0 

文体公 

共设施 

展览馆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1.2 ≧ 5.0 

博物馆及图书馆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0.8 ≧ 5.0 

影剧院、艺术中心及会议中心 车位/百座位 ≧ 7.0 ≧  15.0 

体育场馆 车位/百座位 ≧ 4.0 ≧  15.0 

工业 

仓储 

工业厂房、仓库 车位/100 ㎡ 建筑面积 ≧  0.2 ≧ 2 

创新式产业用房（标准化厂房） 车位/100 ㎡ 建筑面积 ≧  0.5 ≧ 2 

服务配套用房 车位/100 ㎡ 建筑面积 ≧  1.0 ≧ 2 

3、配建停车位规划预测 

根据新野县国土空间规划中城市发展规模的预测，至 2035 年，新野

县中心城区人口达到 35 万人，机动车保有量按照 300 辆/千人计算，新野

中心城区 2035 年机动车保有量为 10.5 万辆，停车位总量控制为机动车保

有量的 1.3 倍，其中配建停车位数量达到 85%，即 116025 个。 

第二十条 路外公共停车场规划 

1. 规划布局原则 

（1）用地协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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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与详细规划相衔接，公共停车场布局与

城市用地布局相适应，与城市交通发展相协调。 

（2）布局合理原则。 

采取集中布局与多点布局相结合，除停车需求密集点采用集中布局

外，其他区域宜在合理服务范围内多点布局，形成“10 分钟停车圈”。 

（3）集约节约用地原则。 

充分利用地下地上空间立体开发建设停车设施，提倡土地复合利用建

设兼容性公共停车场，预留具备建设意向的弹性停车场，利用边角地、夹

心地、插花地建设临时停车场。 

（4）远近结合原则。 

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分阶段分步骤逐年推进停车设施建设，近期建

设着眼泊位供给紧张地区，远期规划逐步完善停车供给体系。 

2. 规划布局思路 

按照“建成区挖潜补缺，新建区精准供给，合理引导交通”的总体思

路，针对现状设施规模短缺或布局不平衡的地区进行补充，缓解重点地区

停车矛盾。 

（1）已建成小区以及医院、学校、商业区周边等重点地区通过贴近

需求规划建设独立占地公共停车场及利用相关用地新增兼容性公共停车

场，提升地区停车位供给水平； 

（2）公共交通服务覆盖不足区域通过建设独立占地及兼容性公共停

车场，提升公共停车场供给，合理满足小客车出行停车需求； 

（3）合理规划公交场站布局、公交合建停车场，引导小客车出行需

求向公共交通转移。 

（4）鼓励将商务商业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办公公服类用地建

筑配建车位进行错时共享，满足临近周边老旧住宅夜间基本停车需求，解

决节假日公园临时停车难题。 

（5）利用“金角银边”多元空间增补泊位。按照实施性强、不占用

良好生态资源、不干扰人的活动为原则，挖掘城区剩余空间与住区内部空

间停车供给潜能，增补局部区域停车泊位供给。 

3. 规划方案 

按照“贴近需求、分散布置、分期建设、方便使用”的原则，结合停

车场用地性质，将停车场划分为独立停车场、兼容性停车场、临时停车场

三种类型进行规划，其中，独立停车场指建设的永久停车场，为独立占地

停车场；兼容性停车场指结合行政办公、公园绿地等政府控制的用地进行

兼容设置的停车场；临时停车场指结合地产开发或临时场地建设的停车

场，临时停车场随后期地块实施，可继续使用或改造作为地块配建停车

场。具体方案如下： 

规划至 2035 年，新建公共停车场 62 处，可提供停车位 13024 个。其

中 11 处为临时停车场（1032 车位），20 处为远期兼容停车场（6428 车

位），31 处为独立用地停车场（5564 车位），详见表 4：路外停车规划

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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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路外停车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地块名称 

面积 

（㎡） 
建设类型 

规划 

用地类型 
布置方式 

车位

数量 

管理

方式 

01 
团结路停车场 

（淯翔路至解放路段） 
3624 临时停车 商业用地 地上 91 收费 

02 

朝阳路停车场 

（朝阳路与大桥路交叉口西

北角临渠） 

4548 临时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上 114 收费 

03 政府路临渠停车场 1847 临时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上 46 收费 

04 
纺织路停车场 

（雅居阳光城东侧） 
1345 临时停车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34 收费 

05 
政府路停车场 

（芙蓉苑西南侧） 
358 临时停车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9 收费 

06 

文化路停车场 

（人民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向

西 100米） 

2893 临时停车 
城镇住宅用

地/商业用地 
地上 72 收费 

07 

大桥路停车场 

（大桥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西

南角） 

1156 临时停车 商业用地 地上 29 收费 

08 

健康路停车场 

（城区汉桑路小学东侧 100

米） 

486 临时停车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12 收费 

09 
健康路停车场 

（体育场对面） 
14542 临时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上 364 收费 

10 
纺织路停车场 

（原工业厂房内部道路） 
7744 临时停车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194 收费 

11 

大桥路停车场 

（大桥路与人民路交叉口西

南角） 

2724 临时停车 商业用地 地上 68 收费 

12 健康路体育场停车场 58209 兼容停车 体育用地 地下 873 收费 

13 新野金牛广场停车场 16459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247 收费 

14 

汉华街道规划绿地停车场 

（纺织路-中兴路-汉华路-

东环路围合区域） 

17378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261 收费 

15 
汉城路规划绿地停车场 

（孟营小学西侧） 
20243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304 收费 

16 

书院路广场停车场 

（书院路与中兴路交叉口西

南角） 

16474 兼容停车 广场用地 地下 247 收费 

序

号 
地块名称 

面积 

（㎡） 
建设类型 

规划 

用地类型 
布置方式 

车位

数量 

管理

方式 

17 

大桥路规划绿地公园停车场 

（大桥路与淯翔路交叉口向

西 200米） 

9348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140 收费 

18 
滨河路规划绿地停车场 

（健康路至结义路段） 
12554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188 收费 

19 
外滩公馆东侧 

规划绿地停车场 
18686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280 收费 

20 
新航中学东侧 

规划绿地停车场 
7368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111 收费 

21 

纺织路规划广场绿地停车场 

（纺织路与朝阳路交叉口东

南角） 

6158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广

场用地 
地下 92 收费 

22 
三国路规划绿地停车场 

（解放路至人民路段） 
12764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191 收费 

23 

三里河北路 

规划绿地停车场 

（人民法院西侧） 

19703 兼容停车 广场用地 地下 296 收费 

24 

规划六路规划体育场/绿地

停车场 

（规划六路与三国路交叉口

东北角） 

40660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体

育用地 
地下 610 收费 

25 
规划八路 

规划绿地停车场 
15196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228 收费 

26 

富民路规划体育场 

停车场 

（富民路与果园路交叉口东

南角） 

56678 兼容停车 体育用地 地下 850 收费 

27 

汉凤路规划绿地停车场 

（汉凤路与新城大道交叉口

东南角） 

38580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579 收费 

28 春风绿地停车场 38837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583 收费 

29 

兴业路规划绿地停车场 

（城南路与兴业路交叉口西

南角） 

7818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117 收费 

30 

结义路规划绿地停车场 

（结义路与淯翔路交叉口东

南角） 

7464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112 收费 

31 
三国路规划绿地停车场 

（中兴路至东环路段） 
7975 兼容停车 公园绿地 地下 120 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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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名称 

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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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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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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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32 
汉华路停车场（朝阳路与汉

华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 
4798  独立用地 商业用地 地上 120  收费 

33 

中兴路停车场 

（凌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

侧） 
6729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168  收费 

34 中兴路停车场 

（中兴学府南侧） 9497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237  收费 

35 
中兴路停车场 

（城区文府曙光学校西侧） 
5739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143  收费 

36 

书院路停车场 

（书院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向

东 100米） 

3185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91 收费 

37 

文化路停车场 

（人民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向

东 500米） 

12100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346 收费 

38 

健康路停车场 

（健康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向

西 200米） 

1248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36 收费 

39 外滩公馆东侧停车场 1843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机械停车

楼 
369 收费 

40 

汉华路停车场 

（汉华路与解放路交叉口向

西 100米） 

6451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184 收费 

41 
建业路停车场 

（建业路与中兴路交叉口) 
2303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66 收费 

42 

中兴路停车场 

（育才路与中兴路交叉口东

南角） 

3938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113 收费 

43 
汉城路停车场 

（孟营小学西侧） 
3973 独立用地 公园绿地 地上 114 收费 

44 

中兴路停车场 

（文化路与中兴路交叉口向

南 100米） 

1666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48 收费 

45 

朝阳路停车场 

（朝阳路与金洲路交叉口西

北角） 

3962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113 收费 

46 

劳动街停车场 

（汉城路与劳动街交叉口向

北 100米） 

3277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94 收费 

序

号 
地块名称 

面积 

（㎡） 
建设类型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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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47 

东关街停车场 

（东关街与广场街交叉口向

东北角） 

2773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机械停车

楼 
555 收费 

48 

纺织路停车场 

（纺织路与淯翔路交叉口向

东 200米） 

3823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109 收费 

49 

大桥路停车场 

（大桥路与滨河路交叉口向

东 200米） 

3435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98 收费 

50 

三国路停车场 

（三国路与朝阳路交叉口向

东南 200米） 

3671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105 收费 

51 果园路停车场 3165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90 收费 

52 

振兴路停车场 

（规划八路与振兴路交叉口

东北角） 

4224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121 收费 

53 新城大道停车场 1507 独立用地 工业用地 地上 43 收费 

54 

规划六路停车场 

（规划六路与三国路交叉口

向西南 200米） 

2937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84 收费 

55 

人民路停车场 

（人民路与三国路交叉口东

北角） 

2809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80 收费 

56 

东关街停车场 

（东关街与广场街交叉口向

西南角） 

1202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34 收费 

57 

朝阳路停车场 

（朝阳路与广场街交叉口向

北 200米） 

3013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86 收费 

58 

纺织路停车场 

（纺织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向

东 200米 

汉华小学对面） 

4011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115 收费 

59 规划八路停车场 1680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48 收费 

60 

新城大道停车场 

（汉凤路与新城大道交叉口

东南角） 

3923 独立用地 公园绿地 地上 112 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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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解放路停车场 

（新野县教育体育局对面） 
3264 独立用地 公园绿地 

机械停车

楼 
653 收费 

62 
强国路与滨河路交叉口西南

角停车场 
34075 独立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地上 990 收费 

合计 
1302

4 
 

其中，近期建设停车场 27 处，提供停车位 4126 个。 

第二十一条 路内停车位规划 

1. 功能定位 

路内停车位是利用城市道路空间进行停车的场所，是配建停车设施和

公共停车场的补充和配合，其规模主要由停车需求、道路形式、道路交通

流量和交通管理情况等因素决定。 

2. 规划思路 

路内停车位规划应符合城市道路停车位总量控制要求，与区域停放车

辆供求状况、车辆通行条件和道路承载能力相适应，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畅通、有序，并满足以下要求： 

1）结合道路功能、交通流量等因素，加强路内停车位布局优化； 

2）结合老旧小区基本停车需求，制定区域停车综合改善方案，合理

利用周边次支道路，设置限时停车区域，缓解居民基本停车难问题； 

3）合理控制路内停车位使用时段、时长，有条件、低限度满足临时

停车需求； 

4）进一步统筹路内、路外停车，道路周边路外停车场能够满足基本

停车需求的，可以减少或者逐步取消路内停车位。 

3. 设置要求 

路内停车位重点满足医院、学校周边、商业、商务办公等重点地区日

间出行停车需求以及已建成小区夜间基本停车需求，应主要设置在支路及

交通负荷度较小的次干路上，避免对道路交通产生过多的影响。鼓励在不

限时停车位基础上创新设置限时长停车位、限时段停车位等多样化停放泊

位，进一步提升泊位利用效率。 

路内停车位布设应当处理好与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的关系，

路内停车位设置应符合《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GA/T850—

2021）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双向通行机动车道路：车行道路路面实际宽度小于 8 米，不可设置停

车位；大于等于 8 米小于 12 米的，可单侧设置停车位；大于等于 12 米的

可两侧设置停车位。 

单向通行机动车道路：车行道路路面实际宽度小于 6 米，不可设置停

车位；大于等于 6 米小于 9 米的，可单侧设置停车位；大于等于 9 米的可

两侧设置停车位。 

不应在快速路和主干路的主道设置停车位。 

4. 规划方案 

规划至 2035 年，保留现状路内停车位 4488 个，规划新增路内停车路

段 20 条，共计可提供路内停车位 3103 个，详见表 5：路内停车规划一览

表 

 

 



 

14 

 

表 3：路内停车规划一览表 

序号 道路名称 布置方式 停车位（个） 现状情况 

01 中兴路（大桥路至建业路） 单侧平行 302 规划 

02 滨河路（汉城路至大桥路段） 单侧平行 218 规划 

03 解放路（三里河北路至三国路段） 单侧平行 34 规划 

04 三里河北路（人民路至三国路段） 单侧平行 83 规划 

05 规划六路（解放路至人民路段） 单侧平行 70 规划 

06 三国路（东滨河路至三里河北路段） 单侧平行 127 规划 

07 人民路（三里河北路至邓禹路段） 单侧平行 61 规划 

08 纬五路（经三路至西滨河路段） 单侧平行 78 规划 

09 汉凤路（经三路至西滨河路段） 单侧平行 112 规划 

10 经三路（纬五路至纬三路段） 单侧平行 149 规划 

11 规划二路（纬三路至南环路段） 单侧平行 116 规划 

12 规划三路（纬三路至南环路段） 单侧平行 87 规划 

13 纬二路（规划一路至经三路段） 单侧平行 124 规划 

14 大桥路（中兴路至东环路段） 双侧平行 123 规划 

15 中兴路（城南路至河园路段） 双侧平行 141 规划 

16 朝阳路（大桥路至城南路段） 双侧平行 226 规划 

17 三里河北路（解放路至人民路段） 双侧平行 120 规划 

18 西滨河路（富民路以北段） 双侧平行 304 规划 

19 规划八路（富民路以北段） 双侧平行 382 规划 

20 大桥路（西滨河路至规划思路段） 双侧平行 246 规划 

合计 3103   

其中，近期建设路内停车路段 2 处，提供停车位 520 个。 

设置临时路内停车路段 9 处，缓解片区停车压力，可用于夜间停车

（21:00－次日 7:00），主要为朝阳路、滨河路、纺织路、健康路、汉城

路、东环路等沿线。 

  

第二十二条 典型片区停车改善思路 

综合考虑新野县城市发展现状及停车泊位供给情况，本次规划提出以

下改善思路： 

1. 详细分析片区停车设施供给、使用特征和供需缺口。 

在进行典型片区停车需求预测的过程中，根据城市停车规划规范中的

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参考值，按照建筑物类型、使用对象及各类建筑物

停车需求指标确定片区停车需求数量。 

2. 在满足有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按照满足消防安全应急的要求，确

保步行和自行车路权，适当增设路内停车位。设置路内停车位后，应保障

动态交通有序、安全、顺畅，用于通行的道路宽度必须满足消防通道 4 米

的最小宽度要求。 

3. 利用城市公共空间，如“边角料”土地，以及广场等地下空间挖潜

建设公共停车场。 

4. 完善标志标线，规范停车收费，明确片区内部停车位使用规则。 

5. 鼓励居住小区与周边商业办公类建筑错时共享利用停车位的措施。 

6. 鼓励有条件的地段使用机械式停车设施、立体停车设施等。 

第二十三条 生活片区停车改善指引 

对生活片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规划通过内部挖潜与外部补足两种方

式增加供给，同时配合公交优先、强化物业管理等其他措施缓解停车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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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针对医院、学校、老旧小区、公园广场等区域，可划分类型按如下方

式缓解停车矛盾。 

1. 医院 

① 现状建有停车场的医院，有条件进行平改立的，对现有停车场进

行平改立。 

② 对周边用地相对富足的医院，可结合医院扩建增加停车位。 

③ 对现状周边无富余用地且无条件进行平改立的医院，可就近利用

周边项目中富余的停车位进行停车疏导。 

2. 学校 

① 对周边用地紧张的学校，就近利用路内停车位限时停车。 

② 周边用地有富裕的学校，新建公共停车场。 

③ 新建学校，提高配建标准，充分保障停车位需求。 

3. 老旧小区 

① 对老旧小区停车位供应紧张且周边有更新地块的，可结合地块更

新超额配置部分停车位面向老旧小区开放； 

② 因地制宜利用待建地块、疤痕地块、边角料空间、闲置地等建设

公共停车场。 

4. 公园广场 

① 可在公园广场建设中，同步配套停车设施。 

② 对平时停车位充足，仅在大型活动时停车位供应紧张的公园广

场，可就近开放周边可利用的停车设施作为临时停车场，用于景区满足大

型活动时的停车需求。 

③ 对远期规划的公园、广场等，充分预留公共停车场地。 

第二十四条 工业园区停车改善指引 

针对工业园区配建不足问题，优先利用工业企业内部堆场、空地及通

过现有内部停车场平改立等方式进行挖潜，在内部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借

助外部路内停车位或因地制宜地利用闲置地、待建地、规划预留停车场用

地、公园绿地等新建停车位予以补足。 



 

16 

 

  

第二十五条 静态交通管理 

1. 加强停车资源的规划管理 

依托停车设施布局优化，对停车位进行类型划分，划分临时停车位、

长期停车位、装卸货专用车位、残疾人车位等，满足多样化需求。 

2. 分区停车收费和管理 

结合停车分区，分别提出分区域差别化的停车收费和管理策略 

（1）收费策略 

一类区（停车严格管控区）：较高的停车收费标准； 

二类区（停车适度控制区）：收费价格的制定略低于一类区； 

三类区（停车适度发展区）：较低的停车收费标准。 

（2）管理策略 

①一类区（停车严格管控区）：满足基本车位需求，严格控制出行车

位供给，通过高标准停车费率，进行需求调控。 

提高经营性停车设施比例，提高停车设施的使用效率，通过提高车位

的周转率弥补一类区车不足的矛盾。 

一类区建设发达的公交系统，鼓励上下班利用公交出行，限制单位自

用车位比例和职工通勤车位比例，限制一类区长时间停车的车位供应。 

制定高标准停车费率，对公共场所停车实行市场调节价，通过停车收

费调解一类区的停车需求，鼓励出行者充分使用便捷的公交系统，并通过

提高停车收费改善停车经营状况。 

满足居住区基本泊位的适度供给，平衡公共建筑的泊位需求，通过需

求管制限制车辆使用。老旧居住（小）区采取挖掘供应潜力、规范停车秩

序为主导的综合改善策略。 

结合城市更新项目，在地区控制性规划中分片落实公共停车设施规

划，通过公共停车泊位调节地区停车需求，调整路内路外公共泊位的构成

关系。 

出台公共停车设施鼓励发展政策，在用地取得、停车税费、贷款融资

等方面提供优惠，鼓励公共停车设施的建设。 

鼓励单位停车设施夜间对周边居民开放，提高停车设施的夜间使用

率，改善部分地区夜间泊位供应紧张状况。 

体现路内路外停泊位的不同使用特征，拉开路内路外停车收费价格，

特定地区的路内停车采用累进收费制度，促使路内停车面向短时间停放。 

对高峰时段道路交通矛盾紧张地区，禁止高峰时段的路内停车；对夜

间交通量较小的地区，充分利用道路资源设置路内夜间停泊位，并规定泊

位使用时间，车辆必须在使用时间结束前让出道路空间。 

加强停车管理，实施违法拖车和高额罚款，一类区实现全天 24 小时

无盲区管理水平。 

实现现代化管理，在设备、通信、控制、收费等方面引入先进理念和

设施，加强停车信息化管理，提高诱导系统覆盖面和停车诱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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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二类区（停车适度控制区）：满足基本车位需求，适当控制出行车

位供给，通过调整收费标准，提高停车场运转效率。 

充分重视基本泊位问题的解决，新的开发建筑充分考虑基本泊位的需

求，避免基本泊位矛盾的进一步扩大；对既有居住区充分改造利用各类空

间资源增加泊位供应，尽快实现一车一位。 

结合城市更新项目，在地区控制性规划中分片落实公共停车设施规

划，通过公共停车泊位调节地区停车需求，调整路内路外公共泊位的构成

关系。 

提高停车设施开放经营水平，提高既有停车设施的使用效率，改善停

车供应，适度满足车辆的使用要求，保持地区活力。 

调整收费标准，收费价格的制定体现泊位建设的投资回报、停车经营

盈利和使用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使停车建设与经营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模

式，并充分利用价格杠杆调节停车需求，提高各类停车设施的运转效率。 

调整各类建筑的停车设施配建指标，增加公建和住宅的建筑配建水

平，鼓励建筑配建对外开放，满足其吸引来放车辆的停放需求。 

出台公共停车设施鼓励发展政策，在用地取得、停车税费、贷款融资

等方面提供优惠，鼓励公共停车设施的建设。 

强化停车规划建设管理、经营管理和秩序管理，对建设中存在的违规

行为处以重罚，通过管理促进停车设施建设和运营水平上台阶，对违法停

车进行罚款教育，不断改善停车环境。 

③三类区（停车适度发展区）：满足基本车位需求，适当满足出行车

位需求，采用较低停车收费标准，积极引导车辆停车换乘。 

结合城市公交系统建设，加强停车换乘体系的规划建设，换乘停车场

应结合枢纽站点系统设计，保证换乘方便快捷，抑制小汽车进城需求，引

导向心交通转向公交方式。 

停车收费与管理充分考虑停车需求引导的要求，拉开停车收费与城镇

中心区的级差，采用较低停车收费标准，积极引导车辆停车换乘。 

出台公共停车设施鼓励发展政策，在用地取得、停车税费、贷款融资

等方面提供优惠，鼓励公共停车设施的建设，全面满足泊位需求增长，引

导拥车者向城市外围迁移。 

加强停车诱导与停车管理，通过信息发布引导车辆换乘停放，对重点

地区加强停车巡查，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结合城市更新项目，在地区控制性规划中分片落实公共停车设施规

划，通过公共停车泊位调节地区停车需求，调整路内路外公共泊位的构成

关系。 

3. 智能化与科技成果运用 

推动新野县智慧停车系统建设，推广车位传感器、APP 实时查询

等，搭配停车诱导系统，减少绕行寻找车位的交通量。 

4. 加强执法力度，强化法规地位 

通过电子警察，移动巡查等措施，加强违法停车查处，提高违停成

本，同时针对“僵尸车”长期占道行为做出严厉查处。 

第二十六条 智慧停车规划 

1. 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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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县智慧停车管理平台通过接入高位视频、NB 地磁、道闸系统、

视频监控等停车数据，并预留同非公共停车场的数据对接接口，将处于信

息孤岛的各停车点（场）联合成一张智慧停车数据网络，汇聚多源停车数

据形成智慧停车管理数据中心，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深层次开发应

用，为停车运营商提供排班管理、财务管理、运营分析、营销管理、广告

管理等停车运营服务，为车主提供车位查询、车位预订、路径导航、电子

支付、停车包月、账单查询等停车使用服务。系统总体架构自下至上分为

基础设施层、平台服务层、数据服务层以及应用服务层。 

2. 联网与统一支付 

运用当前互联网+的思路，按照数据标准传输协议和规范从各个互联

网停车管理平台接入停车场相关数据，包含实时空位数据、场内车辆数

据、停车记录数据、收费数据、停车场设备数据等内容，实现所有停车场

信息的集中采集，接入城市静态交通大数据云平台，完成数据联网共享，

统一调配、统筹城市的停车资源。建立城市统一支付管理平台，为公众提

供包含微信、支付宝、银联、市民卡第三方支付、无感支付等支付形式的

统一渠道，为经营单位提供标准的清结算服务体系。 

3. 大数据可视化 

助力城市管理者一眼看到中心城区的停车资源现状，包括车场分布情

况、车位分布情况、动态车流分布情况等等一系列城市停车数据。汇集所

有城市停车动静态数据，做深度大数据分析，挖掘出停车难区域、停车盲

点区域以及停车缺口等数据。通过掌握中心城区的车辆流动趋势分析，了

解当天城市车辆的流动事态，分析全天各个时段各区域的停车资源流动指

数。从时间空间上多维度灵活把握中心城区的停车资源供应关系，对中心

城区的停车资源分布做规划引导和数据支撑。智慧停车平台通过大数据分

析，根据道路交通承载能力、区域功能要求和综合交通发展策略，分区

域、分时段差异化地规划配置停车设施，合理确定停车规模。立足新野县

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坚持差别化的供给策略，建立以配建停车为主，路外

公共停车场为辅，路边停车为补充的停车系统结构。与自然资源管理部

门、车管所等政府部门进行对接，通过对城市规划、道路新改建、车辆增

长率等数据的分析，为停车场建设、改造规划提供预决策数据支撑。 

第二十七条 智慧运维 

在新野县智慧停车云平台新增智慧运维模块，采用集中式部署架构，

实现全网机构、设备、用户、权限的统一管理和分配，实现全网管理数据

的统一汇聚和分析，以及全网软硬件资源的自动监控和维护。系统提供前

端采集设备（地磁、高位视频、巡检车等）、网络设备、存储设备、中间

件、服务器、软件系统服务、第三方软件等运行状况的管理。主要围绕

“高效运维、量化运维”，对历史运维数据进行大数据挖掘分析，为运维

决策提供支撑；并量化运维工作，实现运维分项考核，提升运维工作的方

式方法。 

第二十八条 停车产业化 

打造完善的城市停车产业生态体系。通过前端物联网设备采集停车泊

位信息、大数据云平台统计分析、停车诱导引流、统一线上支付，使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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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智慧停车平台与公众无缝衔接。智慧停车将成为整个汽车消费和出行的

最佳切入口，类似洗车、保养、车险、租车、二手车买卖、电商等一系列

服务都可以通过该平台实现。 

将城市停车资源统一联网，在城市联网的保障下，给公众提供多渠道

统一支付的便捷缴费方式。基于便捷支付为起点，进行生活周边辐射，同

时为用户推荐最优的汽车售后服务产品，利用其庞大的停车数据和公众模

型，为公众提供本地化优质服务，收益反作用于城市停车位建设和管理，

最终打造城市停车后市场服务产业生态体系。 

第二十九条 智慧城市接入 

对停车相关数据进行数据治理，全面梳理停车相关数据资源，并将数

据资源进行目录化。将智慧停车作为推进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切入点，以静

态交通的数字化治理作为服务基础，进而实现城市动静态交通一体的数字

化管控。 

第三十条 非机动车停放管理 

规划在医院、学校、商业中心、影剧院、体育场、展览馆、景点景区

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汽车站、公交场站等交通集散地，利用闲置空间、

桥下、绿地等增设非机动车停车区。在人行道上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区域

的，应确保人行道剩余通道宽度不小于 1.5 米。 

禁止擅自占用道路、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场地收取非机动车停车

费用。 

禁止在机动车车道内、消防通道、盲道、道路交叉口、铁路道口、人

员密集场所出入口等区域停放非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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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近期建设目标 

为加快补齐新野县停车设施供给短板，结合城市停车缺口，聚焦群众

关切，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学校周边、医院、办公楼、商业区、旅游景区

等区域，多措并举加大停车设施供给力度，进一步提升新野县中心城区公

共设施服务能力。 

第三十二条 近期建设规划 

利用城市更新行动契机，结合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老旧

楼宇等改造，积极挖潜、新建停车设施，缓解基本停车供需矛盾。统筹利

用各类土地资源，通过加快建设一批兼容性停车场、利用一批边角地块、

盘活一批临时用地、储备一批意向用地等多种形式，加大公共停车场建设

力度，合理满足停车需求。 

第三十三条 近期建设项目布局原则 

（1）具备需求基础： 

所选项目立足百姓反映停车难问题突出地区及调研调查停车缺口较大

区域。 

（2）具备建设条件： 

所选项目土地权属清晰、较少涉及拆迁。 

第三十四条 近期建设项目 

近期新野县中心城区规划停车设施 29 处，停车泊位共 4646 个。其

中，路外公共停车设施 27 处，停车泊位共 4126 个；路内停车设施 2 处，

停车泊位共 520 个。 

表 4：路外停车近期建设表 

序号 道路名称 布置方式 车位数量 

01 中兴路（大桥路至建业路） 单侧平行 302 

02 滨河路（汉城路至大桥路段） 单侧平行 218 

合计 520 

表 5：路内停车近期建设表 

序号 地块名称 建设类型 布置方式 车位数量 

1 
中兴路停车场 

（凌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侧） 
临时停车 地上 168  

2 
汉华路停车场 

（朝阳路与汉华路交叉口向西 100 米） 
临时停车 地上 120  

3 
团结路停车场 

（淯翔路至解放路段） 
临时停车 地上 91  

4 
纺织路停车场 

（原工业厂房内部道路） 
临时停车 地上 194  

5 
纺织路停车场 

（雅居阳光城东侧） 
临时停车 地上 34  

6 政府路临渠停车场 临时停车 地上 46  

7 
政府路停车场 

（芙蓉苑西南侧） 
临时停车 地上 9  

8 
健康路停车场 

（城区汉桑路小学东侧 100 米） 
临时停车 地上 12  

9 
健康路停车场 

（体育场对面） 
临时停车 地上 364  

10 
朝阳路停车场 

（朝阳路与大桥路交叉口西北角临渠） 
临时停车 地上 114  

11 
文化路停车场 

（人民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向西 100 米） 
临时停车 地上 72  

12 
中兴路停车场 

（中兴学府南侧） 
临时停车 地上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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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汉华路停车场 

（汉华路与解放路交叉口向西 100 米） 
独立用地 地上 184  

14 
纺织路停车场 

（纺织路与淯翔路交叉口向东 200 米） 
独立用地 地上 109  

15 
解放路停车场 

（新野县教育体育局对面） 
独立用地 地上 544  

16 

纺织路停车场 

（纺织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向东 200 米 

汉华小学对面） 

独立用地 地上 115  

17 
书院路停车场 

（书院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向东 100 米） 
独立用地 地上 91  

18 
中兴路停车场 

（育才路与中兴路交叉口东南角） 
独立用地 地上 113  

19 
劳动街停车场 

（汉城路与劳动街交叉口向北 100 米） 
独立用地 地上 94  

20 
朝阳路停车场 

（朝阳路与广场街交叉口向北 200 米） 
独立用地 地上 86  

21 
东关街停车场 

（东关街与广场街交叉口向东北角） 
独立用地 地上 462  

22 
东关街停车场 

（东关街与广场街交叉口向西南角） 
独立用地 地上 34  

23 外滩公馆东侧停车场 独立用地 地上 307  

24 
健康路停车场 

（健康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向西 200 米） 
独立用地 地上 36  

25 
文化路停车场 

（人民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向东 500 米） 
独立用地 地上 346  

26 
中兴路停车场 

（文化路与中兴路交叉口向南 100 米） 
独立用地 地上 48  

27 
大桥路停车场 

（大桥路与滨河路交叉口向东 200 米） 
独立用地 地上 98  

合计 4126 

 

  

第三十五条 加强规划传导 

开展中心城区停车资源数据统计工作，实现年度更新，精准掌握停车

供需情况。经批复的停车场专项规划方案，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性质

一致的，可作为实施依据；用地存在差异的，做好与单元控规的衔接。全

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制，鼓励重点地区制定区域停车综合改善方案，同时

开展配建停车增容、公共停车场建设、路内停车位优化、泊位共享等工

作。滚动编制停车设施建设行动计划，对停车设施建设项目实行台账式管

理，有序推进项目实施。 

第三十六条 开展实施评估 

定期开展停车设施规划实施评估工作，保障规划精准实施。结合城市

发展、交通系统建设、机动车增长等因素，评估和动态调整实施方案，提

高规划的可实施度，加强规划对停车设施发展建设的指导和统筹作用。 

第三十七条 强化用地保障 

在加强用地规划计划保障、规范停车场用地管理、完善停车场用地优

惠政策、鼓励空间综合开发、促进存量挖潜和集约节约用地、明确停车场

产权登记及供后管理等方面统筹发力，完善城市停车场用地配套政策体

系，有效保障城市停车场建设的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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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资金保障措施 

在城市建设维护费、土地出让收益或交通发展专项资金中，划拨一定

比例，设立“城市静态交通设施建设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支持公共停车

场（含非机动车）的规划、建设与智慧化改造。 

对于具有强烈公共属性、难以盈利的公益性停车场（如地铁接驳站、

老旧小区配套），由发改、财政、住建部门将其纳入年度政府投资计划，

通过国债、地方债、一般公共预算等渠道进行直接投资建设。 

鼓励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或项目公司，发行“停车场建设专项债

券”，用于符合条件的停车场项目建设。 

对于已建成、运营成熟、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优质停车场资产，可探

索打包发行公募 REITs，盘活存量资产，将回收资金用于新的停车场建

设，形成投资良性循环。 

第三十九条 完善综合管理 

着力统筹综合管理策略，多措并举促进高效发展。构建县级智能停车

云平台，结合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停车

体系智能化水平；利用技术手段推动泊位共享，着力提升泊位利用效率；

研究“只售不租”解决方案，破解配建停车设施空置难题；推动路内停车

灵活精准、动态管理，规范经营服务；充分发挥价格杠杆调节作用，引导

市场合理定价，市场化手段有效调控停车设施供需关系。 

  

第四十条 法律效力 

批复后的规划文本和图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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